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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黃子育  分機：2405 

案由：為本府工務局函請修正「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
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部分條
文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一０七年九月十日北

市工園字第一０七六００九一三二號函略以： 
    (一)本細則於九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訂定發布，共歷

經三次修正在案，現行條文係於一０二年三月一
日修正發布。因「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
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業於一０六年
八月二日公布修正，爰配合本自治條例內容修正
本細則，另為使條文內容適用明確，併修正本細
則部分內容。 

    (二)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配合本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第五款規定，修正第

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戶籍謄本」為「戶籍資料」。 
        2.配合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修正

第二條及第二十五條「國民住宅」為「社會住
宅」。 

        3.配合本自治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修正第二十四
條「公有傳統零售市場」為「公有零售市場」。 

        4.配合本自治條例第三條款次、第十二條之項次
與款次及第二十二條項次與款次調整，修正第
六條、第九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十五
條。 

        5.為使人口暫行遷移費發給對象及要件適用明
確，修正第九條文字。 

        6.本自治條例第十九條係為固定用設備無法遷移
時發給補償費之法源依據，與第十三條第一項
無涉，爰修正第十三條文字。 

        7.農業固定設備遷移費及農業固定設備補償費準
用之計算基準，業分別規定於第十一條及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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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至第二十三條，為利於適用，修正第十五
條為直接準用本細則相關條文。 

  二、本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
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五款規定：「市法規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修正之：……二、因有關法
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五、其他情
形有修正之必要者。」尚無不合，本科除就條文及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工務局修正本細則部分條文草案與本科修正條
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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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修正「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草案與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 

修正條文 

工務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工務局 

修正說明 

法務局
法令事
務第二
科修正
說明 

第二條    需地機關以協

議價購方式與合法

建築物、農作改良

物所有權人協議時

，其協議程序、拆

遷補償費用之發給

、配租社會住宅、

分配市場空攤及攤

販救濟金發給等，

依本自治條例及本

細則規定辦理。 

          前項協議價購

不成立者，需地機

第二條    需地機關以協

議價購方式與合法

建築物、農作改良

物所有權人協議時

，其協議程序、拆

遷補償費用之發給

、配租社會住宅、

分配市場空攤及攤

販救濟金發給等，

依本自治條例及本

細則規定辦理。 

          前項協議價購

不成立者，需地機

第二條    需地機關以協

議價購方式與合法

建築物、農作改良

物所有權人協議時

，其協議程序、拆

遷補償費用之發給

、配租國民住宅、

分配市場空攤及攤

販救濟金發給等，

依本自治條例及本

細則規定辦理。 

          前項協議價購

不成立者，需地機

配合本自治條例

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之安置方式已

將「國民住宅」

修正為「社會住

宅」，故酌作文

字修正。 

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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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徵收合法建築物

及農作改良物時，

其徵收程序及補償

標準，應依土地徵

收條例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其未規

定者，依本自治條

例及本細則規定辦

理。 

關徵收合法建築物

及農作改良物時，

其徵收程序及補償

標準，應依土地徵

收條例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其未規

定者，依本自治條

例及本細則辦理。 

關徵收合法建築物

及農作改良物時，

其徵收程序及補償

標準，應依土地徵

收條例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其未規

定者，依本自治條

例及本細則辦理。 

第六條    需地機關辦理

合法建築物拆除，

有已辦建物登記而

登記面積與現場拆

除面積顯不相符，

或合法建築物與在

同一地址供居住營

生用之違章建築間

無法界定範圍之情

形時，應以稅捐機

第六條    需地機關辦理

合法建築物拆除，

有已辦建物登記而

登記面積與現場拆

除面積顯不相符，

或合法建築物與在

同一地址供居住營

生用之違章建築間

無法界定範圍之情

形時，應以稅捐機

第六條    需地機關辦理

合法建築物拆除，

有已辦建物登記而

登記面積與現場拆

除面積顯不相符，

或合法建築物與在

同一地址供居住營

生用之違章建築間

無法界定範圍之情

形時，應以稅捐機

本自治條例第三

條修正後增列第

一款，其餘款次

依序遞增，故酌

作文字修正。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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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房屋稅籍資料

，並比對建管處查

報及建築物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報該處

備查之面積，作為

估算拆除面積之參

考。 

          前項情形，無

稅捐機關房屋稅籍

資料時，以最接近

本自治條例第三條

第二款第二目及第

三目所訂年期之該

地區航測地形圖面

積核對，並以形狀

符合之面積為參考

。 

關之房屋稅籍資料

，並比對建管處查

報及建築物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報該處

備查之面積，作為

估算拆除面積之參

考。 

          前項情形，無

稅捐機關房屋稅籍

資料時，以最接近

本自治條例第三條

第二款第二目及第

三目所訂年期之該

地區航測地形圖面

積核對，並以形狀

符合之面積為參考

。 

關之房屋稅籍資料

，並比對建管處查

報及建築物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報該處

備查之面積，作為

估算拆除面積之參

考。 

前項情形，無

稅捐機關房屋稅籍

資料時，以最接近

本自治條例第三條

第一款第二目及第

三目所訂年期之該

地區航測地形圖面

積核對，並以形狀

符合之面積為參考

。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款至第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款至第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一、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修

說明欄

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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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款之遷移費，依

下列方式發給： 

      一 建築物全部拆

除者，於期限

內自行遷移並

遷出戶籍後，

發給人口遷移

費。 

      二 建築物部分拆

除需就地整建

或門面修復者

，於期限內自

行暫時搬遷後

，免遷出戶籍

，發給人口暫

行遷移費。 

          前項遷移費，

包含家具遷移費用

，其計算基準如附表

五款之遷移費，依

下列方式發給： 

      一 建築物全部拆

除者，於期限

內自行遷移並

遷出戶籍後，

發給人口遷移

費。 

      二 建築物部分拆

除需就地整建

或門面修復者

，於期限內自

行暫時搬遷後

，免遷出戶籍

，發給人口暫

行遷移費。 

          前項遷移費，

包含家具遷移費用

，其計算基準如附表

款及第二項之遷移

費，依下列方式發

給： 

      一 建築物全部拆

除者，於期限

內自行遷移並

遷出戶籍後，

發給人口遷移

費。 

      二 建築物部分拆

除者，於就地

整建或門面修

復，且於期限

內，免遷出戶

籍，自行暫時

搬遷後，發給

人口暫行遷移

費。 

          前項遷移費，

正後僅有一

項規定，無

規定項次之

必要，爰刪

除「第一項

」、「第二項

」贅字，故

酌作文字修

正並調整對

應之款次。 

二、第一項第二

款為使發放

對象及發放

條件更明確

，故酌作文

字修正。 

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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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包含家具遷移費用

，其計算基準如附

表三。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款、第

二款、第五款及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第

一款之居住事實，

應由需地機關或建

管處會同轄區戶政

及警察機關進行訪

查。但同一門牌設

籍戶數未達三戶者

，以戶籍資料及相

關身分證明為認定

依據，得免進行訪

查。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款至第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款、第

二款、第五款及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第

一款之居住事實，

應由需地機關或建

管處會同轄區戶政

及警察機關進行訪

查。但同一門牌設

籍戶數未達三戶者

，以戶籍資料及相

關身分證明為認定

依據，得免進行訪

查。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款至第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十二條第

三項第二款之居住

事實，應由需地機

關或建管處會同轄

區戶政及警察機關

進行訪查。但同一

門牌設籍戶數未達

三戶者，以戶籍謄

本及相關身分證明

為認定依據，得免

進行訪查。 

          本自治條例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項規定之

一、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修

正後僅有一

項規定，無

規定項次之

必要，爰刪

除「第一項

」、「第二項

」贅字，並

調整對應之

款次。 

二、配合本自治

條例第二十

二條修正後

之項次、款

次調整。 

說明欄

酌作文

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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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款規定之遷移費

，以戶籍資料及相

關身分證明中所載

人口數為計算基準

；同一地址設二個

以上獨立戶者，依

各獨立戶分別計算

人口數。 

          前項遷移費由

戶長代表領取。 

五款規定之遷移費

，以戶籍資料及相

關身分證明中所載

人口數為計算基準

；同一地址設二個

以上獨立戶者，依

各獨立戶分別計算

人口數。 

    前項遷移費由

戶長代表領取。 

遷移費，以戶籍謄

本及相關身分證明

中所載人口數為計

算基準；同一地址

設二個以上獨立戶

者，依各獨立戶分

別計算人口數。 

          前項遷移費由

戶長代表領取。 

三、配合本自治

條例第十二

條第五款「

戶籍謄本」

修正為「戶

籍資料」，且

本府各需地

機關及本市

建築管理工

程處可使用

「戶役政資

訊連結作業

」查詢戶籍

資料，拆遷

戶無需再提

供「戶籍謄

本」，故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配合本自治條例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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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第六款

之合法營利事業

或合法工廠遷移

動力機具、生產

原料或經營設備

等所需之拆卸、

搬運及安裝費用

，其計算基準如

附表四。 

            前項各類遷

移物，有性質特

殊或體積過大情

形時，得委託具

有公信力之專業

機構查估。 

第十二條第六款

之合法營利事業

或合法工廠遷移

動力機具、生產

原料或經營設備

等所需之拆卸、

搬運及安裝費用

，其計算基準如

附表四。 

            前項各類遷

移物，有性質特

殊或體積過大情

形時，得委託具

有公信力之專業

機構查估。 

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合法營

利事業或合法工

廠遷移動力機具

、生產原料或經

營設備等所需之

拆卸、搬運及安

裝費用，其計算

基準如附表四。 

            前項各類遷

移物，有性質特

殊或體積過大情

形時，得委託具

有公信力之專業

機構查估。 

第十二條修正後

之項次、款次調

整，故酌作文字

修正。 

。 

第十三條    農作改良物

補償費及本自治

條例第十二條第

七款之農作改良

第十三條    農作改良物

補償費及本自治

條例第十二條第

七款之農作改良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三款及第十九

條之農作改良物

一、本自治條例

第十九條係

「固定用設

備」無法遷

引據中

央法規

規定時

，毋庸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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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水產養殖物

遷移費之發給，

依臺北市農作改

良物徵收補償費

查估基準及臺北

市土地徵收農作

改良物及水產養

殖物遷移費查估

基準辦理。 

              本自治條

例第十二條第七

款之畜產遷移費

，得準用土地徵

收遷移費查估基

準辦理。 

物、水產養殖物

遷移費之發給，

依臺北市農作改

良物徵收補償費

查估基準及臺北

市土地徵收農作

改良物及水產養

殖物遷移費查估

基準辦理。 

              本自治條

例第十二條第七

款之畜產遷移費

，得準用內政部

頒訂之土地徵收

遷移費查估基準

辦理。 

、水產養殖物遷

移費及農作改良

物補償費之發給

，依臺北市土地

徵收農作改良物

及水產養殖物遷

移費查估基準及

臺北市農作改良

物徵收補償費查

估基準辦理。 

              本自治條

例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之畜產

遷移費，得準用

內政部頒訂之土

地徵收遷移費查

估基準辦理。 

移時，發給

補償費之法

源依據，與

本條文第一

項無關聯，

因係誤繕，

故修正之。 

二、配合本自治

條例第十二

條修正後之

項次、款次

調整，爰酌

作文字修正

。 

明係由

何機關

頒訂之

文字，爰

刪除第

二項「內

政部頒

訂之」等

文字。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第七款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第七款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第一項

配合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修正後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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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農業機具遷移

費，發給基準如

下： 

        一 農機：指具

有引擎、馬

達等動力設

備之農用機

械，發給基

準準用第十

一條規定。 

        二 農具：指無

動力設備之

農用器具，

發給基準依

農地所有權

人或農地承

租人於公共

工程用地內

之農作面積

之農業機具遷移

費，發給基準如

下： 

        一 農機：指具

有引擎、馬

達等動力設

備之農用機

械，發給基

準準用第十

一條規定。 

        二 農具：指無

動力設備之

農用器具，

發給基準依

農地所有權

人或農地承

租人於公共

工程用地內

之農作面積

第三款之農業機

具遷移費，發給

基準如下： 

        一 農機：指具

有引擎、馬

達等動力設

備之農用機

械，發給基

準準用第十

一條規定。 

        二 農具：指無

動力設備之

農用器具，

發給基準依

農地所有權

人或農地承

租人於公共

工程用地內

之農作面積

之項次、款次調

整，爰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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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戶計算，

其計算基準

如附表五。 

歸戶計算，

其計算基準

如附表五。 

歸戶計算，

其計算基準

如附表五。 

第十五條    農業固定設

備遷移費計算基

準，準用第十一

條關於合法營利

事業或合法工廠

遷移動力機具、

生產原料或經營

設備遷移費之規

定辦理。 

            農業固定設

備補償費計算基

準，準用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三條

關於合法營利事

業或合法工廠設

備補助費之規定

第十五條    農業固定設

備遷移費計算基

準，準用第十一

條關於合法營利

事業或合法工廠

遷移動力機具、

生產原料或經營

設備遷移費之規

定辦理。 

            農業固定設

備補償費計算基

準，準用第十九

條至第二十三條

關於合法營利事

業或合法工廠設

備補助費之規定

第十五條    農業固定設

備遷移費計算基

準，準用本自治

條例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關於

合法營利事業或

合法工廠遷移動

力機具、生產原

料或經營設備遷

移費之規定辦理

。 

            農業固定設

備補償費計算基

準，準用本自治

條例第十六條關

於合法營利事業

一、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修

正後，農業

固定設備遷

移費計算基

準，原應修

正為對應該

條第六款，

而該條第六

款之計算基

準訂於本施

行細則第十

一條，故修

正俾利於機

關使用。 

二、另本自治條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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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辦理。 或合法工廠設備

補助費之規定辦

理。 

例第十六條

之計算基準

，訂於本施

行細則第十

九條至第二

十三條，為

便於機關使

用，故修正

俾利於機關

使用。 

第二十四條    本自治條

例第二十條所

稱之分配市場

空攤，指本市

公有零售市場

現有可供配租

之攤位。 

第二十四條    本自治條

例第二十條之

分配市場空攤

，指本市公有

零售市場現有

可供配租之攤

位。 

第二十四條    本自治條

例第二十條之

分配市場空攤

，指本市公有

傳統零售市場

現有可供配租

之攤位。 

配合本自治條例

第二十條「臺北

市公有傳統零售

市場改建或停止

使用核發補助費

標準」法規名稱

修正為「臺北市

公有零售市場改

建或停止使用核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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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補助費自治條

例」，故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二十五條    需地機關

為辦理本自治

條例第二十一

條之安置事宜

，應於拆遷日

四個月前，將

拆遷戶名冊及

足以認定查證

社會住宅承租

資格之全戶戶

籍資料等，函

送本府都市發

展局進行查證

作業。 

              本府都市

發展局應於收

第二十五條    需地機關

為辦理本自治

條例第二十一

條之安置事宜

，應於拆遷日

四個月前，將

拆遷戶名冊及

足以認定查證

社會住宅承租

資格之全戶戶

籍資料等，函

送本府都市發

展局進行查證

作業。 

              本府都市

發展局應於收

第二十五條    需地機關

為辦理本自治

條例第二十一

條之安置事宜

，應於拆遷日

四個月前，將

拆遷戶名冊及

足以認定查證

國民住宅承租

資格之全戶戶

籍謄本等資料

，函送本府都

市發展局進行

查證作業。 

              本府都市

發展局應於收

一、本自治條例

第二十一條

之安置方式

，已由優先

承租「國民

」住宅，改

為優先承租

「社會」住

宅，故酌作

文字修正。 

二、本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第

五款已將「

戶籍謄本」

修正為「戶

籍資料」，且

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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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前項資料後

二個月內，完

成查證作業。 

              需地機關

於拆除違章建

築時，應將與

拆遷戶簽訂之

安置契約書，

函送建管處辦

理發放安置費

用事宜。 

受前項資料後

二個月內，完

成查證作業。 

              需地機關

於拆除違章建

築時，應將與

拆遷戶簽訂之

安置契約書，

函送建管處辦

理發放安置費

用事宜。 

受前項資料後

二個月內，完

成查證作業。 

              需地機關

於拆除違章建

築時，應將與

拆遷戶簽訂之

安置契約書，

函送建管處辦

理發放安置費

用事宜。 

本府各需地

機關及本市

建築管理工

程處可使用

「戶役政資

訊連結作業

」查詢戶籍

資料，拆遷

戶無需再提

供「戶籍謄

本」，故酌作

文字修正。 


